


表决权股份188,588,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量

后，下同）的40.027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125,155,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47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433,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635％。 

2.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3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33,051,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50％。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528,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523,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17％。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1.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377,7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4％；反对 5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6％；

弃权 16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85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32,840,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1％；反对 5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6％；弃权 16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3％。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武文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兼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314,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7％；反对 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弃权 23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3％。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32,777,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07％；反对 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弃权 23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8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旨印、章昊列席和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